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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 
 馬太8:1-11:1是描述在耶穌的權柄之下，神的國如何拓展。因此，8-9

章記載了耶穌醫病、趕鬼的工作。而所記載的事件，主要是按主題來安排，

而不是按時間先後次序來安排。所涵蓋的主題，包括「基督論」(關於「耶

穌是誰？」的真理啟示)、門徒訓練、信心，以及向外邦人宣教等。 

 在所記載的每一個事件中，往往有一些不同的主題交織在一起。所以

8:1-17雖然是以「耶穌的權柄與能力」為最重要的主題，但同時也兼具其他

的主題在內。 

 

I. 耶穌醫治彼得的岳母(8:14-15) 
1. 猶太人認為發燒(熱病)是一個疾病，不只是伴隨疾病的

一個病徵而已。 
 
 
 
2. 根據利未記 26:16 和申命記 28:22，熱病是神對干犯立

約條例、不遵守神的誡命、律例之人，所施行的刑罰
之一。因此，有些拉比認為：這樣的熱病只有神才能
醫治，並且禁止摸患熱病的人。 

 
 

3. 耶穌摸她的手，顯明祂的憐憫。並且正如第 3 節，耶
穌摸大痲瘋病人，祂並沒有因此被沾染不潔，反而醫
治了不潔的人。 

 
 

4. 彼得岳母立即得醫治，恢復完全的健康，表明耶穌醫
治她，是帶著神的權柄所作的事。 

 
 
 

II. 耶穌醫病的工作是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(8:16-17) 
1. 耶穌傳道工作的步調，是應接不暇的，並且是帶著權

柄。 
 
 
2. 耶穌醫病的工作是應驗以賽亞書 53:4。 

 
 

III.  屬靈真理的原則 
1. 耶穌的權柄與祂醫治的能力是不可分的。祂是以神的

權柄醫治疾病，並且祂的話是有效力的，就是神的話。 

 
2. 耶穌向宗教禮儀上不潔的人顯出憐憫。 

 
 

3. 謙卑地尋求神(神賜恩給謙卑的人)。 
 

 
4. 信心是進神國的必要條件。 
 
 
5. 耶穌醫病的工作，乃是祂將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工

作，所帶給人的益處之一。因此，耶穌醫病的工作，
不但是耶穌權柄的記號，也是祂為僕人服事的記號。 

 
 
 
 

討論問題： 
 

(1) 我們是否真正認識耶穌的權柄，並真正降服於祂的權柄？這如何影響
我們的生活？ 

(2) 我們是否真正認識：唯有耶穌能夠供應我們今生和來生一切的需要，
而謙卑地凡事來尋求神？ 

(3) 請誠實地省察：自己的信心，到底是怎樣的信心？ 

 


